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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第四次專案小組會議簡報

112.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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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監察院調查意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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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案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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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背景

69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成立 70年︱擬定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

76年︱三期用地個案變更

89年︱竹科特定區計畫新竹縣轄部分移撥新竹縣政府辦理二通

72年︱竹科新竹園區第一期開發

78年︱竹科新竹園區第二期開發

85年︱竹科第四期(竹南、銅鑼)核定

92年︱竹科生醫園區核定
93年︱竹科龍潭園區核定
94年︱竹科宜蘭園區核定

都市計畫辦理歷程竹科發展沿革

80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一通

84年︱三期用地決議不再徵收、配合高鐵個變

93年︱竹科特定區工研院細部計畫一通、二通報請內政部審議

96年︱竹科特定區(新竹縣轄)都市計畫圖重製檢討
97年︱二通經部都委會686次會審議
98年︱變更住宅區為機關用地個變、二通經部都委會721次會審議
99年︱配合柯子湖溪排水工程整治計畫個變

102年︱與委託開發廠商解約

86年︱新訂土管要點

106年︱配合122線銜接竹科新闢道路個變(一階)
106年︱重啟二通規劃
107年︱重啟後公開展覽
108年︱新竹縣都市計委員會審查通過
108年︱108.08.14第一次部小組
109年︱109.06.24第二次部小組、12.28第三次部小組
112年︱112.04.26第四次部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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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歷程

在上位計畫之指導原

則下，規劃在既有新

竹科學園區特定區內

保護區繼續篩選適合

之擴建用地，以作為

園區擴建用地；另從

70年都市計畫發布後，

72年起陸續辦理數次

保護區變更為園區發

展腹地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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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緣由、法令依據及流程

法令依據

◼ 主要計畫通盤檢討

-都市計畫法第26條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2條

辦理緣由

◼ 擬定細部計畫

-都市計畫法第17條

本次通盤檢討建議維持計畫案名稱

◼ 本案仍為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

區主要計畫之一部份，依據都市

計畫法第13條規定本府為擬定機

關

◼ 調整計畫目標及發展定位，以符

區段徵收目的及土地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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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區產業用地需求確認

未來產業發展如有用地需求
將優先納入考量

用地取得透過與地方合作，
進行整體規劃開發

125年全國用地需求為1,000公頃，
未來有600公頃園區擴建需求

區段徵收後完整街廓(縣府
所有)納入科學園區之腹地

新竹科管局用地需求

計畫區定位
• 配合新竹縣產業發展及與科學工業園區產業鏈結，建議維持計畫案名稱，但調整計畫目

標及發展定位，以符區段徵收目的及土地使用需求

新竹縣產業用地需求
• 新竹縣國土計畫(核定版)推估新竹縣至125年尚需增設產業用地約556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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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計畫調整

四、五級坡及環境敏感地區

保護區、公園、綠地用地等

配合訪談意見調整

農業用地、湧泉、人文資源

農業區(保留8支線)

竹東圳12支線及13支線

灌溉設施專用區

平均坡度＞40%：不得建築使用
30-40%：僅得作道路、公園、綠地
或開放性公共設施
<30%：得作為建築基地使用

水文（含灌排水路）現況示意圖

坡度分析示意圖

第1、2級環境敏感地區示意圖

文化資源分布示意圖

機關單位協調會議

•農田水利會：保留8支線、12支線及
13支線
•消防隊：增設分隊用地

九牧第(縣定古蹟)

保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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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用地規劃

開發完成後新增之居住人口及商業活
動，劃設必要性之服務型公共設施
（如廣兼停、兒遊）

配合產業用地之管理、用水、用電及
污水排放等，設置相關公用設備用地
（變電所、自來水、污水處理廠）

地形陡峭區（四、五級坡）、環境
敏感地區（高鐵限建、高速公路限
建、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以公
園綠地方式劃設

高速鐵路用地、
高速公路用地、
零星工業區及河
川區(排水使用)兩
側區域配置隔離
綠帶或道路

汙水
處理廠

環保
設施

變電所
自來水

開發完成後引進居住
人口，將有學齡人口
就讀國中小需求，依
計畫人口檢討增加學
校用地

廢、污水自行處
理至規定之廢水
納管標準後，始
得排入污水處理
廠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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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環境之影響及其改善措施

參酌地主意願及現況作
農作使用之土地分布狀
況，變更為農業區

配合竹東圳12支線及13支線現
況水路劃設為灌溉設施專用區

農業區周邊設

置隔離綠地及
道路等永久性

公共設施

農業區、保護區變更

•將零碎且夾雜於非農業區間，已不適農業

使用部分變更為其他分區

•坡度低於四級坡及零星分布且非屬環境感

地區之保護區，則依使用現況或整體規劃

變更為適當分區

本計畫農業區經區段徵收後由本府優先取得，農業
區中無意願參與之地主已依意願已原地保留方式因
應，剩餘之農業區將提供予實際農業耕作者或代耕
者進行農業生產，以保障相關耕作權益

12支線

13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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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後方案與報部草案、現行計畫內容比較
•基礎公共設施用地不足

•工業用地非農發條例認定之農業用地

•未考量排水、交通及環境維護

•科學園區設管條例開發限制

現

行

計

畫

•配合農耕需求劃設農業區

•補足學校用地不足

•劃設必要之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

•保留歷史人文建築.

•變更開發方式

•滿足產業人口居住需求及開發財務平衡

變更調整重點

調整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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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前次專案小組意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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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次專案小組審查重點摘要

第一次專案小組(1080814)

• 計畫性質(補充說明其特定目的)
及應否實施政策環境影響評估

• 計畫發展定位

• 監察院調查意見(包含客家文化
及歷史人文建築、優良農田保留、
計畫人口)

• 產業用地發展需求

• 土地使用規劃及其影響分析

• 開發方式

第二次專案小組(1090624)

• 應否實施政策環境影響評估

• 相關機關之回應說明及處理過程，
納入計畫書敘明

• 計畫人口及住宅區規模

• 變更內容明細表格式(保護區、
農業區、零星工業區變更應另外
列變更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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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專案小組審查重點摘要
次序 會議紀錄意見內容 本府修正及處理說明
(一) 綜合性意見

1 有關監察院108年9月9日調查意見(含政
策環境影響評估及區段徵收等)之處理情
形，以及監察院109年12月17日院台內
字第1091931184號函附審核意見所提
之2點事項(如附件一)，請新竹縣政府再
逐項檢核，並依最新檢討內容予以修正，
下次會議繼續聽取簡報。

遵照辦理。

詳本表附表1：監察院調查意見處理情形對照表。

(後於簡報說明)

2 前2次專案小組會議相關機關書面意見之
處理情形，以及客家委員會、經濟部工
業局、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與本部地政司
於本次會中所提書面意見(如附件二)，請
新竹縣政府再逐項檢核及補充相關說明，
並先行徵得相關機關認可後，再納入計
畫書敘明。

遵照辦理，相關機關回復函文整理如計畫書附件九，重點概要說

明如下:

1.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書面意見之處理情形詳本表附表2，並經該
署110年7月12日環署綜字第1100049185號函表示無補充意見。

2.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書面意見之處理情形詳本表附表3，並經該
所表示110年7月16日書面意見第1點修正結果建議請本府自行
確認外，其餘無意見。

3.經濟部水利署書面意見之處理情形詳本表附表4。
4.貴部地政司書面意見之處理情形詳本表附表5，並經該司110年

11月25日台內地字第1100276430號函認可確認。
5.客家委員會書面意見之處理情形詳本表附表6，並經該委員會

110年10月8日客會產字第1100009185號函確認。
6.經濟部工業局書面意見之處理情形詳本表附表7，經該局110年

7月23日工地字第11000726060號函表示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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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專案小組審查重點摘要

次序 會議紀錄意見內容 本府修正及處理說明
(一) 綜合性意見

3 本案通盤檢討後新增之94公頃產業專
用區及54公頃住宅區，其引進產業類
別及發展需求，請補充國土計畫規劃
內容、相關產業發展計畫或相關機關
支持本案變更內容之證明文件，於計
畫書補充敘明。

遵照辦理。

1.已配合補充國土計畫對於本案指導及相關說明，詳計畫書P2-1
表2-1上位政策及計畫綜理表新竹縣國土計畫部分。

2.另有關部門計畫部份，科學園區管理局已將本案納入(中長程建
設計畫)中，相關紀錄及公文詳計畫書附件二。

4 相關公民團體關心議題(如政策環境影
響評估、大新竹地區用水供需問題、
相關開發案讓新竹飲用水水質面臨危
機、區段徵收必要性及其他質疑之議
題等)，請縣府以QA方式，於計畫書
附件呈現。

遵照辦理。

本案相關議題問答集詳計畫書附件八。

(二) 變更內容明細表：如附表一。 依專案小組建議意見修改後之變更計畫圖及變更內容明細表詳計
畫書第六章P6-7至P6-16。

(三) 開發方式：本案區段徵收之必要性，
仍待釐清，請縣府再詳加檢討開發方
式後，下次會議繼續聽取簡報。

遵照辦理，本案開發方式說明如下，並於下次專案小組會議確認

本案開發方式。

有關本計畫研擬的開發方式，為降低土地取得爭議，透過徵詢

土地所有權人意願，將建物保留或仍有農耕意願者原地保留，

並輔以保留未來再發展之權益，其餘有意願者則納入區段徵收

整體開發，本案配合地主表達意願辦理區段徵收之處理措施詳

計畫書第六章P6-1至P6-5(後於簡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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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專案小組審查重點摘要
次序 會議紀錄意見內容 本府修正及處理說明
(四)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1 逕向內政部陳情意見：詳附表二，下次會議繼續

聽取簡報。有關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請縣府再重
新檢視，如陳情訴求簡單明確者，請縣府於研析
意見欄位敘明採納與否及其理由；如陳情意見繁
複者，請縣府於研析意見欄位，先行簡述其陳情
訴求，再針對陳情訴求逐項說明，敘明採納與否
及其理由。另外，縣府研析意見不宜空白、或以
納入規劃參考回應，或未經相關機關確認即提請
本專案小組討論。

遵照辦理，陳情意見綜理表詳本表附表8。

(後於簡報逐案說明)

2 本案相關公民或團體已列席說明，如認為列席說
明內容必須提供本會審議參考，或已提供陳情意
見必須再加強說明者，請以書面方式載明姓名、
地址及具體陳情內容函送新竹縣政府或本署，並
請新竹縣政府研提具體處理意見及敘明採納與否，
彙整成陳情意見綜理表（包括編號、陳情人及陳
情事項、縣府研析意見等欄位），供審議參考。
至於非屬主要計畫之陳情意見，則請新竹縣政府
參處。

敬悉

3 本案經新竹縣都委會審議後之計畫內容與公開展
覽草案比較，已大不相同，建請新竹縣政府儘可
能公開相關資訊，並向相關民眾說明。

敬悉，本案經新竹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竣後，續於108

年6月27日提請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審議，

迄今共召開3次專案小組會議，審議過程中本府均配合將

所提報審書圖草案資料上傳至本府網頁供民眾參閱，後

續審議修正成果，亦將持續配合公開相關資訊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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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監察院調查意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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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都市計畫辦理之正當性與適法性

依都市計畫法第26條接續辦理通盤檢討

• 省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86年8月第534次會議)決議：併入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
定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辦理，規劃草案內容依各級都委會審議調整，
自毋須恢復為70年5月20日公佈實施特定區計畫之使用分區或予以解編

• 本計畫區原規劃供科學園區使用工業區為主之目的，應考量當前都市空間結構

及土地使用需求，本府為擬定機關應依法重新檢討土地使用規劃內容

• 廠商意願調查及科管局表示於本計畫區仍有用地需求，且位於重大產業軸線上，

因此配合新竹縣產業發展及與科學工業園區產業鏈結，建議維持計畫案名稱，

配合上位及相關計畫指導，調整本案計畫目標及發展定位，以符土地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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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人口及住宅區劃設面積

計畫人口

國土計畫分派

23,000人

計畫人口推估

18,500人

應配合調整或分派於其他地區，或本計畫區
開發後分階段達成國土計畫分派之計畫人口。

•檢討基準以計畫人口18,500人

•國土計畫居住水準60㎡~70㎡ /人

•以平均容積率180%

67公頃住宅區

本次通盤檢討後住宅區劃設面積為57.30公
頃(含現行計畫已劃設之3.93公頃，不足部
分視後續都市發展狀況)

住宅區劃設面積

現行計畫

8,500人

•竹東鎮屬於正成長地區、
都市階層為地方核心

•依87年竹科特定區第三期發
展地區計畫訂定

•新竹市：78,500人

•新竹縣：8,500人

•依據現況人口依自然成長
趨勢之預估人口數與產業
用地推估之衍生人口數

•鄰近周邊都市計畫人口達成率超過8成

•供未來因應產業發展之人口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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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科學園區有無衝突與競合之處

新竹園區

先進製程
中、南部園區

晶圓量產

無衝突與競合之處

110年7月1日產業定位與區位研商會議決議：

• 本案規劃引入新竹科學園區六大產業為原則

• 提供或支援地方政府及新竹園區發展腹地需求

• 與國內其他科學園區無競合問題

產業區位適宜性及開發模式

本計畫區與其他科學園區無衝突與競合之處

• 科管局108年4月17日竹建字第
1080011180號函表示本計畫產
業用地列為優先考量地區

• 為「擬定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
定區主要計畫」之一部分

• 廠商意願調查及科管局表示於
本計畫區仍有用地需求

產業區位適宜性

• 科管局108年4月17日竹建字第
1080011180號函表示透過與地
方合作，進行整體規劃開發，
不以園區自行取得

• 縣府以區段徵收取得產業用地，
供中央(科學園區)及地方作為產
業發展腹地

合作開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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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之公益性與必要性

• 解決公共設施保留地久未取
得問題

• 增加公共設施面積，提升生
活環境品質

• 建全區內道路系統，改善區
域交通

• 提高都市防災機能

• 輔導鄰近頭前溪未登工廠

公益性
• 配合行政院排除企業投資五缺障礙政策，並於

109年5月22日核定竹科園區寶山2期擴建計畫

• 配合產業用地需求規劃產業專用區

• 新竹縣產業投資窗口統計103年至目前計有83間
廠商,提案需求面積為129公頃

• 新竹科管局108年4月17日竹建字第1080011180
號函表示未來如有用地需求，將本計畫優先納
入考量

• 108年8月2日相關單位協調會會議結論：新竹園
區用地已飽和，出租率達100%，以透過與縣市
政府合作整體開發取得用地

必要性
• 解決地主近40年土地無法建

築開發利用

• 劃設農業區，適用農業主管
相關規定，保障農民權益

產業用地需求

• 新竹縣國土計畫(核定發布實施)指認可新增居
住用地地區包含竹東鎮

• 鄰近都市計畫區之人口達成率皆為8成以上，已
無足夠面積可供未來因應產業發展之人口居住

住宅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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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評估及政策環評

有關影響環境之虞之考量及處理情形

本案非屬應辦理政策環評之政策細項之範疇

• 本府考量本計畫開發對於環境之影響，於98年期間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並於98

年12月3日經本府環保局審查通過在案，相關影響環境之虞應已考量，並有相

關因應措施

法令界定範疇

本案辦理依據：依都市計畫法第26條辦理通盤檢討之現行都市計畫地區

非屬「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辦法」及「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政策細目」

高爾夫球場設置、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變更、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範圍變更、新訂或擴大都市
計畫(僅適用面積10公頃以上)及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等有影響環境之虞者之土地使用政策

依據本府108年2月18日辦理環境影響評估相關事項討論會議結論表示，本案非屬
新訂或擴大計畫，亦非屬新竹科學園區後續擴建，初步評估非屬第4條及應辦理
政策環評之政策細項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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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導


	投影片 0
	投影片 1
	投影片 2: 壹、計畫案情簡介
	投影片 3: 計畫背景
	投影片 4: 計畫歷程
	投影片 5: 辦理緣由、法令依據及流程
	投影片 6: 計畫區產業用地需求確認
	投影片 7: 土地使用計畫調整
	投影片 8: 公共設施用地規劃
	投影片 9: 農地環境之影響及其改善措施
	投影片 10: 調整後方案與報部草案、現行計畫內容比較
	投影片 11: 貳、前次專案小組意見回應
	投影片 12: 第一、二次專案小組審查重點摘要
	投影片 13: 第三次專案小組審查重點摘要
	投影片 14: 第三次專案小組審查重點摘要
	投影片 15: 第三次專案小組審查重點摘要
	投影片 16: 參、監察院調查意見回應
	投影片 17: 本案都市計畫辦理之正當性與適法性
	投影片 18: 計畫人口及住宅區劃設面積
	投影片 19: 與其他科學園區有無衝突與競合之處
	投影片 20: 區段徵收之公益性與必要性
	投影片 21: 環境影響評估及政策環評
	投影片 22: 肆、相關單位意見回應
	投影片 23: 行政院農委會意見處理情形
	投影片 24: 行政院農委會意見處理情形
	投影片 25: 行政院農委會意見處理情形
	投影片 26: 客家委員會意見處理情形
	投影片 27: 交通部意見處理情形
	投影片 28: 交通部意見處理情形
	投影片 29: 交通部意見處理情形
	投影片 30: 內政部地政司處理情形
	投影片 31: 伍、開發方式
	投影片 32: 開發方式比較分析
	投影片 33: 區段徵收範圍劃設原則(土地使用調整)
	投影片 34: 區段徵收範圍劃設原則(土地使用調整)
	投影片 35: 區段徵收範圍劃設原則(土地使用調整)
	投影片 36: 區段徵收範圍劃設原則(土地使用調整)
	投影片 37: 陸、逕向內政部陳情案件
	投影片 38: 逕向內政部陳情案件分類
	投影片 39: 逕人1：林冠佑
	投影片 40: 逕人2：古煥岳
	投影片 41: 逕人3：廣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投影片 42: 逕人4：曾明珠
	投影片 43: 逕人5：林佳慧、唐秀珠
	投影片 44: 逕人6、18、28、33、35：新竹縣美麗柯重城鄉發展促進協會
	投影片 45: 逕人7：陳世豪
	投影片 46: 逕人8、11、13、17、19、21、24、26、27、31：吳雅如等人
	投影片 47: 逕人9、15：竹東二重里地主權益自救會
	投影片 48: 逕人10：楊炳桐
	投影片 49: 逕人12：陳建璋(1/2)
	投影片 50: 逕人12：陳建璋(2/2)
	投影片 51: 逕人14：郭鴻儀(財團法人環境保障基金會律師)(1/2)
	投影片 52: 逕人14：郭鴻儀(財團法人環境保障基金會律師)(2/2)
	投影片 53: 逕人16：曾鴻麟、馮瑞琦、范玉英
	投影片 54: 逕人20：郭苡莘(竹東鎮在地雜糧產銷第一班 多媒體書記)
	投影片 55: 逕人22：曾秀蓉
	投影片 56: 逕人23：林和玲、林孟玲、林麗玲、林素玲
	投影片 57: 逕人25：新竹縣竹東鎮公所
	投影片 58: 逕人29、34：新竹農田水利會、竹東鎮公所
	投影片 59: 逕人30：陳建璋
	投影片 60: 逕人32、38：張哲維、張丁尹、徐美淑、江永相
	投影片 61: 逕人36：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投影片 62: 逕人37：范石銘
	投影片 63: 逕人39：陳漢平
	投影片 64: 逕人40：傅志謀
	投影片 65: 逕人41、44、48：陳金池、葉國鉁、陳慶吉、楊玉妹、詹碧如、甘德富、傅庚生
	投影片 66: 逕人42：陳義發
	投影片 67: 逕人43：莊全勝 (代理人邱展鴻)
	投影片 68: 逕人45：廣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投影片 69: 逕人46、47：傅作謀、傅作書、傅作添、黃三洲、呂榮泰
	投影片 70: 逕人49：劉滿足
	投影片 71: 簡報結束 敬請指導
	投影片 72
	投影片 73

